
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約 
114年 2月 11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學校）為執行國民義務教育需要，依據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聘任辦法），敦聘   

君擔任兼任／代課／代理教師職務，雙方訂立條款如本聘約規定。 

二、聘任科目： 

三、聘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在聘期內，如兼任、代課及代理原因消失，學校得終止

聘約。 

四、兼任職務： 

五、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因故須提前終止聘約時，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學校，

經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 

六、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終止聘約時，應辦理離職手續，學校應於其辦妥離職手

續後，給予離職證明或服務證明。 

七、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如有暫時予以停止聘約之執行、終止聘約或不得聘任

等情事，均依聘任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八、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待遇依聘任辦法及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

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市聘任要點）辦理。 

九、兼任、代課及短期代理教師，因故無法按時到校授課或執行職務者，應事先經

學校同意調整授課時間或由學校另遴選人員代課、代理。 

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代理教師，其出勤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其給假，準用行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三條規定；其留職停薪，適

用性別平等工作法之規定。 

代理教師經主管機關核准兼任學校行政職務者，準用教師請假規則第八條，給

予休假、休假補助費及未休假加班費。 

十、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符合投保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及全

民健康保險，和提繳勞工退休金所定資格者，均依有關規定辦理。 

十一、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享有聘任辦法第十四條所定之權利。 

十二、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聘任辦法第十五

條所定之義務。 

十三、聘期三個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之代課、代理教師，其平時考核，準用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相關規定，並應經學校教師成績考核會核議 

   ，學校應依核議結果，成績優良者於個人離職或服務證明文件，加註服務成

績優良。 

十四、代理教師應專任，非經學校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課、兼職，且不得在校外從事

補習、家教之教學活動。 

   兼任行政職務之代理教師，其兼職依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兼職辦法辦理。 

十五、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應遵守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之規定： 

（一）與未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

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二）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

會而有地位、知識、年齡、體力、身分、族群、或資源之不對等權勢

關係時，與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

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三）發現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二款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及陳報學

校處理。 

（四）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

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六、本聘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聘任辦法、本市聘任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七、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立約人 

 

學校名稱：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 

法定代理人(校長)：廖家春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 124號 

 

 

教師姓名：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